
 

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

项目名称 
国家高速公路银百线（G69）陕西境安康至岚皋 

（陕渝界）公路工程 AL-C17 合同段 
（弃渣临时转运点） 

项目单位 
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安岚高速AL-C17 

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
方案编制单位 陕西金地源土地规划有限公司 

复垦区面积 
（0.5454 公顷） 

永久性建设用地 0.00 公顷 

损毁土地 0.5454 公顷 

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
（0.5454 公顷） 

不留续使用建设用地 0.00 公顷 

损毁土地 0.5454 公顷 

总静态投资、亩均静态投资 12.74 万元、15577 元/亩 

总动态投资、亩均动态投资 13.28 万元、16237 元/亩 

项目建设期/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1.0 年/5.5 年 

专

家

评

审

结

论 

2024 年 8 月 2 日，安康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组，对《国家高速公路银百线（G69）

陕西境安康至岚皋（陕渝界）公路工程 AL-C17 合同段弃渣临时转运点土地复垦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进行了审查，评审通过并提出了审查意见。会后项目建设单位、

编制单位依据专家组审查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，2024 年 8 月 9 日完成最终定稿。专

家组审阅了修改后的方案，现提请安康市自然资源局审批。专家组评审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国家高速公路银百线（G69）陕西境安康至岚皋（陕渝界）公路工程 AL-C17

合同段属于新建项目，位于安康市岚皋县滔河镇境内。 

二、本方案编制格式符合要求，内容较为完整；调查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，数

据基本可信；提出的土地复垦措施基本可行，复垦费用估算依据较充分，测算较合

理，可作为该建设项目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。 

三、经项目建设单位确认，本项目 2 处弃渣临时转运点为拟损毁土地，拟损毁

土地面积为 0.5454 公顷，损毁地类为旱地、林地，损毁类型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重

度。 

本方案复垦区土地面积 0.5454 公顷，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0.5454 公顷（其中，旱

地 0.2228 公顷，乔木林地 0.3226 公顷），拟损毁土地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与生

态保护红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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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原则同意本方案确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，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

基本可信。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0.5454 公顷，其中，旱地 0.2228 公顷、乔木林地 0.3226

公顷，复垦率 100%。 

五、基本同意本方案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。 

1、预防控制措施：项目建设阶段土地损毁主要为弃渣临时转运点压占土地。结合

土地损毁特点，其预防控制措施主要包括： 

1）规范化施工，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。在满足工程施工的基础上，尽量采取对

土地损毁程度小的施工方法，场地清理过程中应避免带走大量土壤，避免对周围耕地等

造成破坏。 

2）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冲洗废水须经过隔油沉淀后才能排入水体；严禁施工机

械漏油或者化学物品进入水体和土壤，废弃的化学物品等有害物质应分类收集处理。 

3）改项目 2 处弃渣临时转运点紧邻滔河，其工程设计及施工方案须报河道主管部

门审核备案方可开工，工程建设期应接受河道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相关工程设施经河

道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启用。 

2、工程技术措施： 

采取的主要工程技术措施有：表土剥离、场地清理、土地翻耕、表土回覆、土地平

整等。 

3、生物化学措施： 

（1）对复垦区土壤进行土壤质量分析，撒播适量生石灰粉、草木灰，深翻土层

将其混合均匀；掺加有机肥和植物秸秆，形成腐殖质，改善土壤团粒结构。 

（2）植物栽培应以乡土植物为主，适当引进适宜本地区生长的优良植物。 

4、监测措施：主要对原地貌地表状况、土地损毁情况及复垦效果进行监测。 

5、管护措施：根据当地气候、土壤、土地利用特点，主要采用浇水、施肥、病

虫害防治、修枝与间伐等系列管护和抚育措施。 

六、原则同意本方案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、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。在具体实

施过程中，要针对安康地区建设项目特点，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，明确

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，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。 

七、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。该方案的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12.74 万元，亩

均静态投资 15577 元/亩；动态总投资 13.28 万元，亩均动态投资 16237 元/亩。 

八、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安岚高速 AL-C17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要明

确从本项目建设成本中安排复垦费用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用专款专用。费用

 - 2 - 





 

土

地

调

查

与

评

审

中

心

审

核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领导签字： 

 

 

          安康市土地调查与评审中心（评审专用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

注 

 

 

 

 
 
填表说明： 

1.专家组要在评审表上填写评审结论并附专家本人签名。 
2.土地调查与评审中心审核意见：指组织评审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专家评审结论审

核后签署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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